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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赴陸就職管制之法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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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國大陸自 1987 年對於經濟事務採取改革開放政策後，吸引世界各國投

資人與事業到大陸投資、設廠，臺商亦不免除於其中。在兩岸政治局勢已不如

過往劍拔弩張的情況下，出於何種目的，以及有無必要維持赴陸就職之限制性

管制等問題，逐漸浮出檯面。例如，在維持管制誠屬必要的前提下，應該如何

管制為妥？又現行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下稱兩岸條例）之規定

是否合理？實務的運作是否出現管制失靈的情況？諸多問題，從臺北高等行政

法院一則針對國人擔任廈門社區主任助理案所作出的判決在輿論中呈現出兩極

反應，吾人即可體會到這些問題的困難性。不過與此同時，本案也給予我們良

好的法學研究契機。在首次出現依據兩岸條例第 33 條所進行的判決情況下，

吾人始能對於法院如何解釋、適用兩岸條例第 33 條等事項進行分析，並進一

步就法院意見進行檢討，俾使兩岸條例第 33 條的規範意義與實際效果獲得釐

清。因此，本文先將現行兩岸條例第 33 條之規範體系予以介紹。其次，將針

對目前首次涉及到兩岸條例第 33條之廈門社區主任助理案判決要旨加以整理。

再者，針對一審與二審法院所為判決之理由予以評析。最後，提出作者對於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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